实验人员安全责任书
为切实做好实验室安全工作，保证教学、科研活动正常进行，维护师生人身与财产安全，特签订本责任书。授课教师须履行以下职责：
一、牢固树立“安全第一、预防为主、综合治理”的思想，认真学习和遵守国家、学校及学院有关实验室安全的各项规章制度。
二、自觉学习实验室安全知识，掌握设施设备的正确使用方法，配合学校实验室管理部门及学院的工作，保障实验过程安全。
三、强化安全防范意识，积极参加学校及学院组织的安全培训与演练，熟知《蚌埠工商学院实验室安全事故应急预案》并能实际应用。
四、授课前提醒学生不得携带饮料、零食等进入实验室，保持实验环境整洁卫生，不在实验楼内吸烟，以身作则做好示范。
五、指导学生规范使用实验室网络及相关设备，严禁利用实验室网络从事违法违规活动，维护校园网络安全。
六、实验时若发生安全事故，立即采取应急措施，保护事故现场，并及时向实验室主任与学校有关部门报告。
七、因未认真履行安全管理职责或违规操作导致事故的，依据国家法律法规及学校有关规定严肃追究责任。
八、本责任书一式两份，授课教师与学院实验室主任各执一份，自签字之日起生效。责任书每学期签订一次，签订后方可开展实验教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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